
三祥新材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临时会议 

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

见》、《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我们作为三

祥新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对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五

次临时会议审议的相关议案及事项，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一、经认真审议《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变更为支付现金收购资产的议案》： 

1、自 2018 年 7 月 16 日公司发布提示性公告以来，公司严格按照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组织有关各方参与、推进本次重

大资产重组的各项工作，对有关方案进行充分论证和分析。公司充分关注事项的

进展并及时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 

2、经过多次积极沟通和协商，综合考虑各方需求等情况后，为了保护上市

公司广大投资者的利益，经各方友好协商，原重组方案变更为上市公司以现金收

购辽宁华锆新材料有限公司 20%的股权。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所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标准，此次交易将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据此，经与各方

充分协商论证及慎重考虑，公司决定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变更为支付现金购买资

产。公司就终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变更为支付现金收购资产事项履行了相关审批

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

情形。因此，我们同意公司《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变更为支付现金收购资产的议案》。 

二、经认真审议《关于现金收购辽宁华锆新材料有限公司 20%股权的议案》： 

公司现金收购辽宁华锆新材料有限公司 20%股权的事项，是根据公司战略发

展和实际经营情况作出的合理决策，本次交易完成后，将进一步丰富公司产品多

样性，延伸产业链条，提升公司持续盈利能力，提高其在锆行业市场地位，增强

公司在锆产业领域的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本次收购公司聘请了专业的审计机

构、评估机构，定价公允，合理，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公司董事会的决

策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



股东利益的情形。我们同意公司《关于现金收购辽宁华锆新材料有限公司 20%

股权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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